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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材料计价应

采用实际成本，在此基础上为了便于对材料的控制，可采用计

划成本法。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核算时，材料的收入、发出和结

余过程中无论总分类核算还是明细核算，均按照预先制定的

计划成本计价。涉及的会计科目有“原材料”、“材料采购”、“材

料成本差异”等。材料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通过“材料

成本差异”科目核算，月末计算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

异并进行分摊，根据领用材料的用途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

者当期损益，从而将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调

整的基本公式如下：

库存材料实际成本越库存材料计划成本依材料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随着材料的入库而形成，随着材料出库而

减少，如领用材料、出售材料、消耗材料等。期初和当期形成的

材料成本差异，应在当期已发出材料和期末结存材料之间进

行分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发出材

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应当按期（月）分摊，不得在季末或年末

一次计算。企业在月末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据以分配当月形

成的材料成本差异。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越（月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垣本月

验收入库材料的成本差异）衣（月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垣本

月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伊100%

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越发出材料的计划成

本伊材料成本差异率

经过材料成本差异的分配，本月发出材料应承担的成本

差异从“材料成本差异”账户转出，属于月末库存材料应承担

的成本差异仍保留在“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内，作为库存材料

的调整项目，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存货项目中的材料金额，应

当列示加（减）材料成本差异后的实际成本。

一、现行材料成本差异的核算方法

例1：本月购入L材料一批，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款为

3 000 000元，增值税额为510 000元，发票账单已收到，计划成

本为 3 200 000元，已验收入库，全部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会计处理为：借：材料采购3 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510 000；贷：银行存款3 510 000。借：原材

料———L材料3 200 000；贷：材料采购3 000 000，材料成本差

异———L材料200 000。

例2：根据甲公司“发料凭证汇总表”的记录可知，本月L材

料的消耗（计划成本）为：基本生产车间领用2 000 000元，辅

助生产车间领用600 000元，车间管理部门领用250 000元，企

业行政管理部门领用50 000元。会计处理为：借：生产成

本———基本生产成本2 000 000、———辅助生产成本600 000，

制造费用250 000，管理费用50 000；贷：原材料———L材料

2 900 000。

例3：甲公司本月月初结存L材料的计划成本为1 000 000

元，成本差异为超支差异30 740元，要求计算分摊本月的材料

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率越（30 740原200 000）衣（1 000 000垣3 200 000）伊

100%越原4.03%；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越2 900 000伊

（原4.03%）越原116 870（元）。

结转发出材料的成本差异的会计处理为：借：材料成本差

异———L材料116 870；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80 600、

———辅助生产成本24 180，制造费用10 075，管理费用2 015。

月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存货项目中的原材料的金额，应

当根据“原材料”账户的余额1 300 000元减去“材料成本差

异”账户的贷方余额52 390元，以1 247 610元列示。

二、材料成本差异核算存在的问题

当我们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计算发

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率时，如果本月有暂估价入账的材

料，必然会导致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出现误差。

假设上述各例资料不变，甲公司再购入L材料一批，计划

成本为1 692 600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发票账单未到，则月末

按照计划成本估价入账。则会计处理为：借：原材料1 692 6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1 692 600。

材料成本差异率越（30 740原200 000）衣（1 000 000垣3 200 000

垣1 692 600）伊100%越原2.87%。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

异越2 900 000伊（原2.87%）越原83 230（元）。

这时我们发现，按规定的计算公式所计算出的本月发出

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出现了误差，本例误差为33 640元

（116 870原83 230）。

三、问题分析

笔者认为，材料计价采用计划成本时，按《企业会计准则

第1号———存货》的规定，计算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率

时，对于本月有暂估价入账的材料，按照重要性原则、配比性

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的要求，在计算分摊材料成本差异时，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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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及

应用指南的解释，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有以下两种情况发

生：一是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

股权投资，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

施加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即追加投资情况。二是因处置投资

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或是与其

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即处置投资情况。下面通过举例

来探讨在这两种情况下，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有关会计

处理。

一 尧 追 加 投 资 情 况 下 成 本 法 转 换 为 权 益 法

例1：甲公司2006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1 000万元取得乙

公司10豫的股份，取得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9 000

万元，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 500万元，差额产生的原因

是一项专利权账面价值为1 000万元，而公允价值为1 500万

元，该专利权摊销年限为10年。甲公司取得该项投资后采用成

本法核算。2006年乙公司实现净利润450万元。2007年1月1日

甲公司追加投资2 000万元，取得乙公司20豫的股份，对乙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1 000

万元。假定甲公司按净利润的10豫提取法定公积金，不考虑对

所得税的影响。

根据规定，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时，应区分原持有的长

期股权投资、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以及综合考虑有关的商誉或

形成的留存收益。

（一）新增长期股权投资情况下的调整

对于新取得的股权投资，应比较新增投资的成本与取得

该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其中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

权投资的成本；反之，则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及当期营业

外收入。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2 200

万元（11 000伊20豫）跃2 000万元，因此应确认投资成本为2 200

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理：

1. 在按计算公式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对本期暂估价

入账的材料不计入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当中。上例

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按照谨慎性原则，对暂估价入账的

材料计划成本1 692 600元不予考虑，体现了当期材料的成本

差异与当期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相配比的原则。

2. 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可将本期暂估价入账的材

料计划成本计入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中。上例在计

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依据重要性原则，考虑了暂估价入账的

材料计划成本1 692 600元，而对于这部分材料可能存在的成

本差异，因其对本期发出材料的成本差异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不计。

3. 在按计算公式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对本期暂估价

入账的材料计划成本，可按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先估计本期

暂估价入账的材料成本差异，再把暂估价入账的材料成本计

入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当中，按规定的计算公式进

行计算。

上例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依据客观性原则，考虑了

暂估价入账的材料计划成本1 692 600元，同时也估计出这部

分材料可能存在的成本差异。

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在月末对原材料按计划成本暂估

价入账时，要按计划成本借记“原材料”科目，同时借记“材料

成本差异”科目（按购销合同的约定价格与计划成本间的超支

金额），贷记“应付账款”科目（按购销合同的约定价格），或借

记“原材料”科目（按计划成本价），贷记“应付账款”科目（按购

销合同的约定价格）和“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按购销合同的约

定价格与计划成本间的节约金额）。

假设上述各例资料不变，甲公司购入的L材料，计划成本

为1 692 600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发票账单未到，该批材料的

购销合同约定价格为1 600 000元，则月末按照计划成本暂

估价入账时，借：原材料1 692 6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

付账款1 600 000，材料成本差异92 600。那么，在计算分

摊本月的材料成本差异时，应按计算公式：材料成本差异率越

（30 740原200 000原92 600）衣（1 000 000垣3 200 000垣1 692 600）伊

100%越原4.44%；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越2 900 000伊

（原4.44%）越原128 760（元）。

笔者认为，在考虑暂估价入账的材料可能存在的成本差

异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材料成本差异率比较客观合理。茵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成本法

转换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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